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九十八年度C級網球裁判講習
一、主    旨：為培養基層裁判人才，落實裁判升等制度，以及栽培國內線審及執法
              人員，特舉辦本講習會。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四、協辦單位：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五、舉辦日期：中華民國98年8月28日(五)至30日(日)，共三天。
六、舉辦地點：國立台灣體育大學(桃園校區)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 

七、報名資格：年滿20歲以上之民眾、各級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大專院校學生或對網球裁判有興趣者均可報名。
八、研習師資：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裁判委員會指派國家級、國際級裁判講師。
九、課程內容：請參照課程表(如附件)所安排之課程、時間。
開訓、網球規則講解、網球賽會競賽規程、網球美語、裁判實務、執法演練、球員行為準則、線審執法技術、台維斯盃線審執法技術、主審執法技術、巡場裁判技巧、執法要領研討、網球判例研討、筆試、執法場試、試題解答與研討、結訓。
十、報名手續：
(1) 報名表（如附件）請填妥各項資料。

            截止日期：98年8月14日(星期五)止。參加人數：50名（額滿為止），
            但不滿20人不舉辦，並退費。
(2) 報名費每人新台幣2,000元整(網協會員新台幣1,800元，會員係指已入會並
            繳交當年年費者)於報名時繳交。『內含教材費、保險費、測驗費、講師鐘點
            費、膳食費、行政費、器材費及測驗費、認證費用等』。
※填寫報名表後，請連同報名費(現金袋)掛號郵寄至104臺北市朱崙街20號705室，並請註明參加C級網球裁判講習會
報名後請來電02-2772-0298確認。
接受名單請於8月24日至網站(www.tennis.org.tw)裁判專區＞裁判講習查詢。
十一、研習方式：
(1) 課程理論講授及現場演練。
(2) 編制教學手冊，提供裁判資訊。
(3) 測驗認證。
十二、附則：
(1) 請於98年8月28日(星期五)上午8時至8時30分止，至講習會場地辦理報到手續。

(2) 報到地點：國立台灣體育大學(桃園校區)。
(3) 參加之裁判請自備運動服裝、球鞋、球拍及碼錶。
(4) 凡缺課達4小時者，不得參加認證測驗。
(5) 講習會期間由本會為學員、工作人員及講師投保意外傷害責任險。
(6) 講習會期間大會提供中，其餘住宿及交通由學員自理。
(7) 凡參加本講習裁判測驗，通過測驗認證者，由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核發C級網球裁判證。
(8) 取得中華民國網球協會C級(縣市級)網球裁判證後，如欲晉升B級(省市級)裁判者，請將個人所擔任各級網球比賽主審裁判工作之場次紀錄於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裁判執法紀錄卡(紀錄卡可至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網站裁判專區下載列印www.tennis.org.tw)，達五十盤以上、屆滿一年並符合年齡規定，即可晉級參加講習(詳細資料請參閱網協網站之裁判制度實施辦法)。
十三、本辦法業經中華民國體育運總會98年6月26日體總輔字第0980000201號函核備實施。
附件一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九十八年度C級網球裁判講習

【講習課程表】
※課程若有調整，以實際上課為準。
	
	第一天

8月28日

（星期五）
	第二天

8月29日

（星期六）
	第三天

8月30日

（星期日）

	08：30
│
10：10
	報到8:30~8:50     

開幕儀式8:50~9:00 
	網球史

	執法要領研討

網球判例研討

	
	網球規則講解
	
	

	10：10

│
10：20
	休  息
	休  息
	休   息

	10：20
│
12：00
	網球規則講解

(英語術語)
	裁判實務

(巡場裁判技巧)
	  裁判實務
(裁判技術、裁判分析)

	12：00

│
13：20
	休   息
	休   息
	休   息

	13：20
│
15：00
	網球規則講解

問題討論
	裁判實務

(主、線審執法技術)
	筆  試

	15：00
│
15：10
	休   息
	休   息
	休   息

	15：10
│
17：00
	球員行為準則

網球賽會競賽規程
	裁判實務
(紀錄方法、裁判藝術) 
	執法演練





附件二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九十八年度C級網球裁判講習
報　名　表
	姓 名
	
	□男
□女
	生日
	年   月   日
	（請浮貼）
一吋相片二張

	籍貫
	
	身分
證號
	
	

	最高
學歷
	
	現任
職務
	
	

	戶籍
地址
	□□□

	通訊處
	□□□ 

	電話
	(公)              (宅)               (手機)

	專長
	

	網球經歷(運動或裁判)：( 有   ( 無

	

	

	


備註：飲食習慣，如有素食者請打勾註記 □。













